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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工大高

新”）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根

据相关规定，公司作出如下相关风险提示：

一、财务状况异常的风险

1、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均

为负值；

2、2022 年度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即每股净资产低于

股票面值（即 1元）；

3、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4、2022 年度审计结果显示公司总资产低于总负债，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

二、公司破产重整相关风险

2022年 11月 2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

裁定对公司及公司四家子公司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哈尔滨红博物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红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博广场”）和哈

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

重整，并指定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工大高新等

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以下简称“公司管理人”）。重整期间，公司

将依法配合法院及公司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并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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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实质合

并重整能否成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提交重整计划、重

整计划未得到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法院将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工大高新

等五家公司破产。

三、控股股东、关联方破产重整相关风险

2021 年 9 月 24 日，哈中院裁定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

大集团”）重整。202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总”）通知，哈中院下达（2022）黑

01 破申 10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工大高总破产重整申请。2023 年 1 月

3 日,哈中院裁定工大高总、工大集团等 73 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大高总持有公司股份 149,248,4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4.42%。上述股份中 66,785,593 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82,462,838 股通过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工大高总重整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工大集团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本金余额

为 7.63 亿元，为控股股东工大高总和关联方工大集团及其关联企业违规担保本

金余额为 25.12 亿元。工大高总、工大集团等 73 家公司能否重整成功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如重整不成功，存在被哈中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被宣告破产清算风

险，公司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问题存在无法全部化解的风险，公司对工大集

团、工大高总的债权存在不能全部收回的风险。

四、资产注入承诺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工大高总资产注入承诺超期未履行，资产注入承诺存在无法正

常履行的风险。

五、诉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涉及投资者诉讼索赔案件 686 起，诉讼请求总金

额 1.99 亿元。部分投资者诉讼索赔案件已下达判决，如果后续公司承担大额赔

偿责任，对公司的经营将产生不利影响。

六、经营风险

1、公司主营业务为商业服务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面临较大的经

营压力；受诉讼及执行案件的影响，公司多个账户被冻结，公司和子公司资产及

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被查封、冻结；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融资难度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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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短缺，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构成影响。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管理人已向哈

中院申请解除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中止相关执行程序。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部分案件已中止执行程序。

2、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工大集团管理人《告知函》：2021

年 9 月 24 日，哈中院裁定工大集团重整，并于同日指定管理人。经了解，贵司

当前经营管理的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西直大街、红军街交口处，哈房权证南

字第 00065080 号，建筑面积 58,839.30 ㎡的南岗红博地下广场，其证载工大集

团名下，属于工大集团的资产，贵司对上述资产经营管理权已于 2022 年 8 月到

期。截至目前，贵司仍在占有经营。请贵司收到此函 7日内向工大集团移交资产

及相应经营材料，并支付超期继续占用期间产生的费用以及经营收益。若你方欲

继续租赁上述资产，需收到此函 3日内与工大集团及管理人联系，重新协商签署

经营管理协议等事宜。公司管理人将就上述事项与工大集团管理人持续沟通，红

博广场后续持续经营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司管理人开展相关

工作，尽早解决上述事项，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上述风险事项，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7 日


